株洲市商务局

2025年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	序号
	重大

行政
决策
内容
	具体事项名称
	量化标准
	备注

	1
	重大

事项
决策
	1．市委、市政府及上级有关部门的重要会议和文件精神的贯彻与落实。
	
	具体原则、程序按照《株洲市商务局“三重一大”事项集体决策制度》执行。

	
	
	2.向上级请示、报告的重要事项。
	
	

	
	
	3.局党建工作、精神文明建设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等方面的重大问题。
	
	

	
	
	4.机构及人员编制的设置、调整。
	
	

	
	
	5.重要规章制度的建立、修订与废止。
	
	

	
	
	6.重大责任事故、突发事件、法律纠纷的处理。
	
	

	
	
	7．应当集体研究决定的其他重要事项。
	
	

	2
	重要

干部

任免

事项
	8．副处级后备干部的推荐。
	
	

	
	
	9．科级干部的选拔、任免和机关内部轮岗与交流。
	
	

	
	
	10．科级及以下人员的招录、调动。
	
	

	
	
	11．市以上党代表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的初审和推荐。
	
	

	
	
	12.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、市级以上各类先进的评选及应上报上级有关奖惩事项
	
	

	
	
	13.其他需要集体决策的重要人事任免和重要人事工作。
	
	

	3
	重大

项目
安排
	14.列入市政府重点工作的重要实施项目。
	按照市有关规定执行。
	

	
	
	15.涉及商务工作的重要招标项目。
	
	

	
	
	16.应当集体研究决定的其他重要项目。
	
	

	4
	大额

资金
使用

事项
	17.局年度经费的预决算。
	按照市有关文件执行。
	

	
	
	18.招商引资、外经外贸、内贸流通、粮食产业发展等单个项目10万元以上专项资金的申报分配。
	
	

	
	
	19.5万元以上资金使用.
	
	

	
	
	20．其他需要集体决策的大额度资金使用。
	
	


